
《关于省本级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参加成都
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1 年 1 月，我局联合财政厅、省税务局制发了《关于省

本级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参加成都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的通知》（川医保规〔2021〕2 号，以下简称 2 号文）和《关于

印发〈省本级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参加成都市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实施细则〉的通知》（川医保规〔2021〕4 号，以下简称 4

号文），省本级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参加成都市

长期护理保险。今年 5 月 28 日，成都市已出台《成都市人民政

府关于开展新一轮长期护理保险改革的实施意见》（成府发

〔2022〕10 号），对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有关要求进行调整完善，

因此，2 号文和 4 号文需作相应调整。 

二、起草过程 

为保障省本级基本医保参保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我局在

深入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先后书面征求了相关部门意见，

修改完善并沟通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了《关于省本级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人员参加成都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通知（征求意见稿）》〕，现按规定公开征求公

众意见。 



三、主要内容 

《通知（征求意见稿）》包括基本原则、工作目标、保障范

围、筹资渠道、筹资标准、基金划拨、待遇享受条件和配套管理

和部门职责、施行时间及有效期等。 

第一部分：基本原则。坚持制度可持续、坚持责任共担、坚

持同城同待、坚持分步推进、坚持统筹协调的原则。 

第二部分：工作目标。减轻失能人员经济和事务性负担，保

障失能参保人员基本照护权益。 

第三部分：参保范围。参加省本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

人员，应当同步参加成都市长期护理保险。按照单建统筹方式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可自愿选择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已

经按照国家工伤保险政策享受生活护理费的工伤职工不参加长

期护理保险。 

第四部分：筹资渠道。通过个人缴费、单位缴费、财政补助

等方式筹资，试点阶段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分别从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个人账户和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中划拨，不新增单位和个

人缴费。 

第五部分：筹资标准。明确了单位缴费标准、个人缴费标准、

财政补助标准。 

第六部分：基金划拨。明确了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划拨有关事

宜。 

第七部分：待遇享受条件。明确了申请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



遇的人员，应符合的条件。 

第八部分：配套管理。明确了按照成都市职工长期护理保险

既有规定执行。 

第九部分：部门职责。明确了省级医保、财政、税务部门以

及成都市有关部门职责。 

第十部分：政策调整。明确了政策调整有关事项。 

第十一部分：施行日期。明确了施行日期、有效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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